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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崇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单位：崇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崇州市土而奇禽业专业合作社、崇州市季崧林地股份合作社、崇州市布衣开心家庭农场、成都华地永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崇州市童桥家庭农场、崇州市金手指葡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四川万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崇耕”公共品牌 使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崇州市“崇耕”公共品牌使用管理的术语与定义、申请条件、申请流程、使用管理、监督检查、权利与义务。

本标准适用于崇州市行政区域内“崇耕”公共品牌的使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崇耕”

依托崇州市优越的自然环境生产的优质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的区域公共品牌商标，其商标见附录A。

4　 申请条件

4.1　 经营主体

对申请使用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经营主体应符合以下条件：

a) 依法登记，且注册地在崇州市境内；

b) 取得行政许可和强制性认证，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加工；

c) 具有稳定的生产基地(工厂)或经营场地；

d)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传承区域人文历史和农耕文化；
e) 近三年内无不良信息记录及违法犯罪行为。

4.2　 产品条件

4.2.1　 宜取得出口备案。

4.2.2　 宜拥有自主品牌，并完成商标注册。

4.2.3　 宜具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且检测结果合格。

4.2.4　 宜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或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

4.2.5　 宜在崇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上如实录入生产记录信息，消费者可查询。
4.2.6　 产品质量应符合对应的国家标准要求并达到市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

4.3　 不符合情况

以下任一情况，不应申请使用“崇耕”公共品牌商标：

—— 产品质量存在由市（含）以上行政监督部门抽检不合格的；

—— 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事故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

—— 在行政监督、金融机构、财税部门等有不良信用记录的。

5　 申请流程

5.1　 申请材料

5.1.1　 经营主体在申请使用“崇耕”公共品牌商标时，应向公共品牌商标所有者指定的机构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申请表，见附录B；

—— 资质证明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工商营业执照）；

—— 取得行政许可和强制性认证复印件；
—— 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的合同及第三方资质证书复印件；

——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承诺书》，见附录C；

—— 基地租赁合同或与农户签订的合同，或政府部门出具的生产规模证明材料原件以及复印件。

5.1.2　 宜补充的材料：

——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授权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证明文件；

—— 产品注册商标证书复印件；

—— 通过出口备案证明材料复印件；

—— 检测机构出具一年内有效检验报告原件以及复印件；

—— 获得市（含）级以上的荣誉证书；

——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制度文件。

5.2　 该机构自收到经营主体的申请材料后，宜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下列审核工作：

—— 组织专家对经营主体申请资料审查；

—— 做出书面审核意见；

—— 通过崇州市政府认可的官方网站统一向社会公示拟许可的经营主体，公示5个工作日。

5.3　 审核通过且经公示无异议的经营主体，应办理如下事项：

—— 与该机构签订《崇州市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合同》，在合同中明确使用期限、双方权利、法律责任等内容；

—— 该机构向经营主体发放使用证。

6　 使用管理

6.1　 包装管理

6.1.1　 应严格按照“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样式要求，不得擅自改变商标的文字、图形和颜色，可按比例大小缩放，不得小于自身商标，且符合GB 7718规定。

6.1.2　 经营主体持有自身产品商标或地理标志商标，应在产品包装上，以母子商标的形式使用“崇耕”公用品牌商标和自有商标或地理标志商标。

6.1.3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原则上印制在产品包装物正（前）面左上角，应规范醒目。

6.2　 品牌管理

6.2.1　 应自觉维护“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市场声誉，保证产品质量且服务优良。

6.2.2　 应建立“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台账且保存年限不得低于3年，确保该商标不失控、不流失，不得向他人转让、出售和馈赠。

6.2.3　 应在产品标签、包装、说明书及其它附着物上使用商标。

6.2.4　 应在宣传产品或服务的各类广告时使用商标。

6.2.5　 应在产品展示、推介等活动中使用商标。

6.3　 退出管理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期间，发生以下情况，公共品牌商标所有者指定的机构将有权收回该商标的使用资格：

—— 发现存放、使用违禁物品和非法添加剂，以及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事故。

—— 到期未续签使用合同。
—— 到期申请未通过。

—— 提出书面申请，停止使用“崇耕”公共品牌商标。

—— 发生不良信用记录，以及产品停产一年以上。

7　 监督检查

7.1　 应由公共品牌商标所有者指定的机构不定期对使用“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产品地域范围、产品质量、商标使用等进行监督检查。
7.2　 应对商标使用实施动态监管，自准予使用之日起，凡是年内发生质量安全事件或抽检2次不合格的，停止使用授权，两年内不再接受其申请。
7.3　 经营主体未对“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或控制，致使“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的产品达不到其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应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取消其使用资格。

7.4　 发现经营主体使用“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产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应暂停其产品出售与使用，并移交执法部门和和司法机关处理。

7.5　 对擅自使用、仿冒“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经营主体，应移交执法部门和和司法机关追究其侵权行为和违法行为。
8　 权利与义务

8.1　 使用主体权利

应在其产品包装上免费使用“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以及进行广告宣传和网络宣传。 
应优先享受政府品牌建设的相关优惠政策和补助政策，以及产品生态科技成果转化资源。

可优先参加政府主办或协办的技术培训、贸易洽谈、信息交流等活动。

可优先享有“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使用服务和信息资源共享。

可享受崇州市提供的溯源管理、金融支持、渠道扩展、宣传推广等公共性资源服务。
8.2　 使用主体义务
应建立健全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且自觉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崇耕”公共品牌商标声誉。
应接受市政府相关部门对其产品的抽检，配合质量监测工作人员的工作，对“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授权使用期内进行更名、重组或其他重大事项时，应向申报单位进行报备。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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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logo以“崇耕”首字母“CG”为设计元素，两个字母组合形成绿叶，代表崇耕产品的绿色生态，崇为叶，耕为柄，两者相辅相成，意味着崇州与耕作有着自古以来的紧密联系，C与G的内部被划为格田，意为出自崇州的产品都是健康、生态、让老百姓放心的好产品。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申请表

	基本信息

	县(市)区
	
	产业
	○粮油○水果○蔬菜○食用菌○中药材○茶叶○林特
○畜禽○渔业○花木○其他               

	主体名称
	
	地址
	

	法人代表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股东数
	
	职工数
	    人
	联系人
	
	电话
	

	主体类别
	○家庭农场
	○合作社
	○企业

	公司荣誉
	
	SC证书 
	○有   ○无

	需求信息

	政策支持
	

	金融支持
	○融资需求   金额       （万元）     计划融资周期      （年）
目前贷款情况：金额        （万元）  周期      （年）   利率   （%）

	技术支持
	○生产技术○质量追溯 ○投入品管理 ○品牌建设○其他

	渠道推广
	○线上渠道 ○线下渠道 ○其他渠道         

	宣传推广
	○公交站台广告 ○公交电视 ○地铁电视及灯箱广告 

○中心城区大型户外LED屏 ○机场高速广告牌 ○机关办公区电梯电视○其他

	活动推介
	○国内外各项大型展博会 ○新春欢乐购 ○川货全国行 ○其他

	文创包装服务
	○需要 ○不需要

	其他：
	　

	生产信息

	冷链设备
	○冷库       平方米  ○冷藏车      辆  ○仓库      平方米  ○运输车   辆    
○其他（请注明）       

	初级农产品
	主要产品
	品种
	总产量
（公斤）
	种植/养殖规模（亩/头）
	上市起止时间
	产品特色
	基准供货价
（元/公斤）

	
	　
	　
	　
	　
	　
	
	　

	
	　
	　
	　
	　
	　
	
	　

	
	　
	　
	　
	　
	　
	
	　

	初加工农产品
	主要产品
	品种
	总产量
（公斤）
	厂房面积
（平方米）
	上市起止时间
	产品特色
	基准供货价
（元/公斤）

	
	　
	　
	　
	　
	　
	
	　

	
	　
	　
	　
	　
	　
	
	　

	
	
	
	
	
	
	
	

	深加工农产品
	主要产品
	产品规格
	总产量
（公斤/升）
	生产规模（公斤/罐/袋/升）
	上市起
止时间
	产品特色
	基准供货价
（元/公斤/升）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申请表（续）
	工 艺 品
	主要产品
	产品规格
	总产量
（件）
	生产规模（件）
	上市起止

时间
	产品特色
	基准供货价
（元/件）

	
	
	
	
	
	
	
	

	
	
	
	
	
	
	
	

	
	
	
	
	
	
	
	

	质量安全建设信息

	追溯平台加入情况
	○省级平台 ○市级平台 ○县级 ○其他（请注明）

	产品是否使用二维码溯源
	○是 ○否 ○其他              

	投入品情况
	○建立投入品使用台账 ○没有建立投入品使用台账

	生产档案情况
	○建立生产过程档案 ○没有建立生产过程档案

	检测类型
	○自检 ○抽检 ○送检

	检测室
	○是 ○否
	拥有的检测设备
	　台

	检测结果
	合格率       
	送检机构
	　

	检测报告
	○有   ○无       

	已覆盖网络区域
	○基地 ○加工厂地 ○销售地点

	已安装摄像头
	○基地 ○加工厂地 ○销售地点

	品牌建设信息

	产品认证
	○无公害 ○绿色 ○有机 ○地理标志 ○其他认证（请注明）

	体系认证
	○ISO9001○ISO22000○ISO14000○HACCP○GAP○其他（请注明）

	拥有商标数
	○拥有   个     ○无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
	○完成 ○未完成

	商标荣誉
	○市级著名商标 ○省级著名商标 ○中国驰名商标

	相关专利
	○有（注明详情）                              ○无

	销售信息

	去年销售额
	万元

	去年线下渠道销售额
	万元
	去年电商销售额
	万元

	线下经销渠道
	

	网店情况
	○淘宝 ○京东 ○微店 ○其他（请注明）

	产品出口信息
	出口国：        产品：           数量：        销售额：

	专家组意见

	负责人：         日期：       

	品牌管理机构意见

	负责人：         日期：       


申请主体（签章）：                                 法人代表：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崇耕”公共品牌商标使用承诺书

X   X  X   X：
本单位自愿申请使用崇州市农产品以及农副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商标“崇耕”。申请书所填写内容由本单位填写。本单位承诺填写内容和提供的文件均真实、有效。本单位将承担所有因失实而引发的各种后果。
本单位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崇耕”公共品牌 使用管理规范》及相关规章制度，接受崇州市农村发展局对本单位进行的相关审查、检查、抽样、检测和监督管理。本单位承诺确保使用“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产品品质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并对产品质量安全负全部责任。本单位将按相关要求规范使用“崇耕”公共品牌商标，决不损害“崇耕”公共品牌商标的声誉。
           法人代表（签名）：
           申请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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